
 

证券代码：002435            证券简称：长江健康            公告编号：2020-065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 5%以上股东杨树恒康、杨树创业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3 日、9 月 16 日通过公

司披露了《长江健康：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2020-55）。杨树恒康、杨树创业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份 80,510,018 股（占公司总股本

6.51%）、79,295,379 股（占公司总股本 6.42%）； 

2、2020 年 12 月 18 日，杨树恒康、杨树创业与苏上健康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杨树恒康拟将其持有的长江健康 40,255,009 股股份、杨树创业拟将其持有的长江健康

79,295,379股股份转让给苏上健康；本次权益变动后，苏上健康将持有长江健康 119,550,38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67%； 

3、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事项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5、若交易各方未按照协议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最终是否能够完

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长江健康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长江健康”）获悉，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杨树恒康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杨树恒

康”）、北京杨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杨树创业”）与苏州苏上健康

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上健康”）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签订了

《股份转让协议》。杨树恒康、杨树创业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苏上健康转让其持有的本公

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合计 119,550,388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9.67%。其中：杨树恒康

向苏上健康转让 40,255,009 股，杨树创业向苏上健康转让 79,295,379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各方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性质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变动股数 
变动 

比例 股份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数量 

持股比

例 

杨树恒康 股份减少 80,510,018 6.51% 40,255,009 3.26% 40,255,009 3.25% 

杨树创业 股份减少 79,295,379 6.42% 0 0 79,295,379 6.42% 

苏上健康 股份增加 0 0 119,550,388 9.67% 119,550,388 9.67% 

注：1、杨树恒康转让股份数为 40,255,009 股，占长江健康总股本的 3.25%，此处持股比例按照去

尾数进行处理。 

2、除特别说明外，以上数据按照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人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书（一）》

《简式权益变动书（二）》《简式权益变动书（三）》。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杨树恒康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张家港保税区长江润发国际大厦裙房101-5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明志企业管理咨询（固安）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23545616224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无固定期限 

股东情况：蒹葭（厦门）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明志企业管理咨询（固安）有限公司。 

2、公司名称：北京杨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华清嘉园甲5号楼一层商业3号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树成长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51409674Q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

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

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长期 

股东情况：普通合伙人：杨树成长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万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拜沃特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科瑞特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固安县宏达建材有限公司。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苏上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暨阳湖商业街1幢B1-12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东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俞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MA2388762M 

注册资本：5101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2020-11-20 至 2025-11-19 

股东情况：苏州市上市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张家港保税区国坤贸易有限公司； 

东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转让方 

转让方一：杨树恒康张家港保税区医药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转让方二：北京杨树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受让方：苏州苏上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 

转让方同意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受让方转让、受让方亦同意相应受让目标公司无限



 

售条件的【119,550,388】股普通股（约占目标公司于本协议签署日股本总额的【9.67】%），

即目标股份，其中： 

（1）转让方一转让目标公司无限售条件的【40,255,009】股普通股（约占目标公司

于本协议签署日股本总额的【3.25】%），即目标股份一； 

（2）转让方二转让目标公司无限售条件的【79,295,379】股普通股（约占目标公司

于本协议签署日股本总额的【6.42】%），即目标股份二。 

（三）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及股份转让款 

目标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按本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目标公司股票二级市场收盘价

的百分之九十（90%）确定，为【3.771】元。据此，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的转让价款总

计为【450,824,513.15】元（大写：【肆亿伍仟零捌拾贰万肆仟伍佰壹拾叁圆壹角伍分】）；

其中： 

（1）受让方应向转让方一支付的转让价款一为【151,801,638.94】元（大写：【壹

亿伍仟壹佰捌拾万壹仟陆佰叁拾捌圆玖角肆分】）； 

（2）受让方应向转让方二支付的转让价款二为【299,022,874.21】元（大写：【贰

亿玖仟玖佰零贰万贰仟捌佰柒拾肆圆贰角壹分】）。 

本协议签署日至股份过户日期间，若目标公司以送红股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或进行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则转让方应将目标股份相应派送或转增的股份作为目标股份的一部分一

并过户予受让方，但本次转让的转让价款不变。 

（四）股份转让款支付及股份交割 

 受让方根据本协议支付转让价款应以下列先决条件均获满足或被受让方书面豁免

为前提： 

（1）本协议中转让方的陈述和保证在本协议签署日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且不具有

误导性，且在支付日也均应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且不具有误导性，具有如同在支付日作

出的同等效力和效果； 

（2）截至支付日，全体公司未发生可能损害其业务、运营、资产、财务或其他状况

或前景的重大不利影响； 

（3）截至支付日，转让方未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 

（4）截至支付日，除了已披露的质押以外，目标股份不存在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

其他争议或被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 

（5）受让方投资决策委员会已批准本次转让；且 

（6）所有质权人已对本次转让出具书面同意函，且分别就本次转让与对应转让方、

受让方签订了格式和内容均令受让方满意的解质押协议。 



 

自以上条款第（5）项、第（6）项条件均获满足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在该款其

他各项条件截至当日均获满足或被受让方书面豁免的情况下，各方应至深交所就本次转让

申请合规确认。 

（五）协议签订时间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并经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之日

起生效。 

四、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股份锁定承诺 

杨树恒康、杨树创业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承诺：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认购公司新增

股份时，新取得的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不转让，36 个月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

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股份减持承诺 

杨树恒康、杨树创业分别于 2020 年 9月 3日、9月 16日通过公司披露了《长江健康：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2020-55），计划

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分别减持公司股份 80,510,018 股（占公司总股本 6.51%）、79,295,379 股（占公司总股

本 6.42%）。 

3、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杨树恒康、杨树创业严格遵守承诺事项，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杨树恒康、杨树创业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与已披露的承诺一致，后续将严格遵守减

持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承诺。 

五、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苏上健康持有公司股 119,550,3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9.67%；杨树恒康持有公司股份 40,255,0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26%；杨树创业

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及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不存在因

本次协议转让而违反承诺的情况。 

2、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和受让方承诺其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证监会《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3、本次协议转让受让方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4、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三）》。 

5、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尚需各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合规性确认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三）》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20日 

 

 

 


